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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句容市开发区西苑新村
旁的景灿大酒店，厨房风机,、室
外空调外机（近 100 台）和两台
变压器噪声扰民。

镇江市丹徒区上会镇会荣路和
郦庄路的交界处的威灵施镇江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清洗残留的
杀菌剂、柔顺剂、剥离剂时，污水
未经处理直排，实验废水直排下
水道。

镇江市京口区南门大街 28 号的
3 家饭店（华莱士、辣道坊、百味
缘），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油烟
扰民。

1、镇江市扬中市油坊镇镇南小
区南侧的河道，污染严重，6月23
日有人清理了河道，清理的杂物
堆积在河道边，臭味扰民。2、油
坊镇红旗河丰收桥至镇南小区
的河段，污染严重，臭味扰民，投
诉人认为是河道附近的工厂排
放的废水造成。

镇江丹阳市丹北镇新桥灯具城
北侧的林慧公司，废气扰民。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长江江中
有几十台装卸货的浮吊（装卸黄
沙和砂石），装卸过程中扬尘污
染严重，夜间噪声扰民。

泰州泰兴市大生镇三阳村六甲
垈的江苏永阳弹簧有限公司，电
镀气味刺鼻；该厂在高桥队租了
民房从事电镀生产，部分电镀废
液直排河道，部分填埋。

泰州市泰兴市虹桥镇新市村的
泰兴市国宏标牌有限公司，无环
保审批手续擅自扩大生产规模

（4 条生产线扩至 8 条），生产时
异味重，公司北边的河水发黄。

泰州市海陵区苏陈镇徐庄村的
鱼塘，被社会闲杂人员拉的生活
垃圾填满（约有 3000 万吨），目
前使用土将垃圾掩埋，投诉人前
期向村委反映，村委回复投诉人
填埋垃圾通过镇政府同意的，但
是文件中明确要求是该鱼塘只
能填建筑垃圾。

泰州市高港区高永化工区内的
33 家化工企业，废气污染严重，
污水直排古马干河，污染河水。

泰州靖江市新桥镇利工路118号
的冠银玻璃公司废水直排西侧
水渠，燃烧石油焦，烟囱黑烟污
染严重。

宿迁市宿城区中港雅典城 B4 幢
西边，有 3 家饭店、烧烤店，污水
直接排到小区内，存在油烟污
染。

宿迁市沭阳县悦来镇大方村沟
东组，有一家养猪场（养殖规模
6000头左右，业主叫韩兵），臭味
难闻，粪便乱排，污染河道。

宿迁市沭阳县十字街道的康宝
餐具有限公司和庙头镇的康世
达餐具消毒清洗中心，噪声扰
民，无废水处理设施，废水直排
厂附近的沟渠。

南京市高淳区双湖路 65 号的新
世纪江南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粉尘污染严重。

南京雨花台区凤台南路 124 号
小区旁边的高架快速路及小区
周边工地，噪声扰民。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新华
二村小区的临时菜场，污水横
流、异味扰民。

南京市建邺区融侨中央花园底
层商铺的13家餐饮店，油烟净化
器清洗不及时，油烟味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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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句容市景灿餐饮有限公司位于句容市经济开发区洪武路西侧，西苑新村东侧，经营面积约为4700㎡，主要从事餐饮、会议服务。
2、6月28日，句容市环保局赴现场调查，噪声主要是西面空调运作及油烟管排油烟时震动及变压器产生的。该酒店南面墙上空调外机为6台，西面墙上空调外
机约为30台，使用空调外机为家用型。厨房风机有部分排油烟管沿着西面墙壁排放到北面的楼顶。该公司22：00以后不再从事餐饮服务。
3、句容市环境监测站人员于2018年6月28日18时20分进行的噪声监测，监测结果符合标准。

1、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被举报的企业名称为威灵施（镇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灵施”），位于丹徒区上党镇，主要从事生产造纸助剂
及水处理助剂。威灵施造纸助剂、水处理剂项目于2005年6月7日通过丹徒区环保局审批，于2005年8月17日通过丹徒区环保局环保竣工验收。该公司因政
府征用，原上党古洞村厂房于2017年6月4日与丹徒区房屋拆迁安置事务所、上党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已拆迁。2017年3月份，该公司租赁上
党镇上会村南新村58号的仓库作为临时堆放点，主要从事造纸助剂的仓储、销售，未办理环保手续。
2、6月28日，丹徒区环保局执法人员、监测技术人员以及上党镇政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因政府拆迁，新厂房未建成，所以租赁该仓库
作为临时堆放点，不进行生产，只进行分装。
3、关于举报内容所述的“清洗残留的杀菌剂、柔顺剂、剥离剂时，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实验废水直排下水道”，经现场调查发现，仓库内未安装生产设备，也未建有
实验室，全部堆放成品，废水来源为仓库南侧厕所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经沉淀后用于企业员工在周边荒地（约0.5亩）种植蔬菜补充水，不外排。
4、2018年6月29日，丹徒区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在威灵施仓库南侧的化粪池内采样，监测结果显示无成品特征因子。
1、投诉人反映的分别为“镇江市京口区宏兴炸鸡汉堡店”（店招名：华莱士，位于镇江市南门大街28号）、“京口区一脉香餐饮店”（店招名：辣道坊，位于镇江市京
口区南门大街 36 号 1 层）、“镇江市京口区百味缘餐厅”（店招名：百味缘，位于镇江市南门大街 34 号）等多家餐饮店，位于商住楼内，已在此地从事餐饮服务多
年。
2、6月29日，京口区环保局会同正东路街道办、区城管局至现场调处。
经查，“辣道坊”、“华莱士”和“百味缘”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后厨经营时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管道排出。
1、扬中市油坊镇南丰收河位于扬中市油坊镇红旗河南侧，南端与长江夹江相连，北与红旗河相通，是油坊镇集镇南北走向最主要的河道之一，该河道总长为 2
公里，主要功能为引排水，一方面方便周边群众生活用水，另一方面是用于油坊镇油坊村和同德村部分的农田灌溉。其中，北端的西岸为镇南小区，群众反映的
地点位于南丰收河北端位置，沿岸镇南小区一、二期约有居民200户，680人。
2、6月28日，扬中市副市长、市环保局、263办、油坊镇党政领导赴现场察看。现查明：镇南小区河道部分群众种植菱角，将整个河道进行覆盖，影响水体水质。
同德村组织部分党员、老干部对菱角进行清理，因菱角等水体植物含水量较重，临时堆放在岸边晾干，未能及时清除。由于近期气温较高，部分水体植物腐烂，
造成视觉及嗅觉上的污染，油坊镇政府正组织人员对堆放的水体植物进行清理,消除影响。同时油坊镇政府对南丰收河水质进行了处理，南丰收河河水黑臭感
官已经不明显。随即，扬中市环保局组织环境监测人员对南丰收河上述断面进行了采样。
3、南丰收河位于扬中市油坊镇红旗河南侧，河道沿岸无涉水污染企业（企业约20家），油坊镇政府对附近企业和居民区均铺设有雨、污水管道，生活污水送入
油坊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但附近企业和居民部分生活污水以雨、污混流的方式随雨水排入南丰收河;且南丰收河的河闸常年关闭，河水不流通；再加
上近期气温渐入高温，造成了南丰收河河水发黑发臭。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丹阳市企业实际，被举报的企业实为丹阳市丹北镇的江苏林慧汽配有限公司。
1、江苏林慧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慧汽配”）新建塑件项目于 2004 年 6 月 27 日通过丹阳市环保局环保审批，于 2005 年 12 月 9 日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由
于项目生产工艺、规模等与原环评比较变化较大，根据《关于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苏环委办〔2015〕26号）要求，该公司聘请环评
单位编制了汽车灯具、塑料件及汽车钣金件生产项目“三个一批”环保自查评估报告，但是尚未取得丹阳市环保局备案。因环保手续未完善及有群众举报，该公
司喷漆车间（2012年7月建成，原环评中未评价）于2018年6月8日被丹阳市环保局查封（丹环强决字〔2018〕19号）。
2、6月29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赴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林慧汽配灯具装配和注塑车间在生产（原环评中已评价），喷漆车间未生产。该公司喷漆废
气经3套水喷淋+光氧催化处理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洪干废气经2套光氧催化处理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注塑废气原环评中未作要求，无组织排放，厂区及厂
界未嗅及明显异味。
2017年5月19日，江苏省政府印发苏政发〔2017〕76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江江苏段水上过驳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2017年7月31日江苏省长江
水上过驳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整治办）印发苏水上过驳办发〔2017〕4 号《关于加快推进水上临时过驳作业区安全设施设置工作的通知》，其
后，由省政府牵头，江苏海事局、江苏省交通运输厅、长江航道等专业权威管理部门和航运物流专家论证提出了临时过驳作业区选划方案。
1、高资过驳区位于世业洲南沿江防洪大堤（905 乡道）外南侧水域。过驳区设计容量为 60 台浮吊，目前在册 47 台，过驳区内同时作业的浮吊数在 20-30 台左
右，过驳区设计作业方式为货船在江中从西向东平行于江堤锚泊（不接岸，离岸约400-800米），浮吊靠泊大船进行过驳小船作业，该过驳作业区的设置通过了
省整治办组织的设计评估、通航安全评估和验收，通过了市整治办组织的专项验收。按照省政府的文件要求，存续期为即日起至2020年12月20日。
2、6月29日上午，市国资委带领过驳公司与世业镇卫星村取得联系，抵达过驳区现场管理趸船实地查看，噪声方面，管理趸船在发电，现场有柴油机的轰鸣声，
远处有浮吊作业和航行船舶发出的柴油机声。
3、粉尘污染方面，现场直观看到浮吊作业的全过程，装卸货物颜色略深，抓斗放下后有灰尘，但是很快落下，没有飘散，在趸船上没有任何粉尘感觉。
4、针对村民代表提出的噪声、粉尘要有资质环保单位检测报告问题，过驳公司已经联系资质单位镇江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在近期实施检测。
5、港发集团牵头检查对过驳公司对浮吊作业位置、作业时间、禁止作业期限等制度建立和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督查。经查，管理趸船上有专业人员24小时值
守管理，配有“港交303”、“护航26”等3艘交通船，不间断对过驳区水域进行巡查，要求晚上20时后禁止夜间作业、禁止恶劣天气作业、超货种作业。
2018年6月28日，泰州市泰兴环保局执法人员周剑锋、翁洪海、徐腾会同济川街道环保科工作人员，对泰兴市永阳弹簧有限公司信访问题现场调查核实。
1、关于“江苏永阳弹簧有限公司电镀气味刺鼻”问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主要产品为弹簧、冲件和小螺丝，各产品电镀工艺全部外协，现场未发现电
镀项目。该公司无环保审批手续，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螺丝车间有油渍，除油废水暂存在0.5立方的塑料槽中，现场未发现直排现象，但存在跑冒滴漏，厂
区下水道有少量积水，PH呈碱性，该下水道连通厂区南侧天星港。该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该厂在高桥队租了民房从事电镀生产，部分电镀废液直排河道，部分填埋”问题。经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常俊才家住济川街道大生三阳村高桥组。
2017 年 4 月，泰兴市环保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常俊才利用自家住宅从事电镀加工项目，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常俊才在家中私自建设 1 条镀镍生产线及 1
条镀锌生产线。2017年7月10日泰兴市环保局对常俊才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泰环罚决字[2017]90号），对其电镀加工点主要生产设备实施查封扣押，并
将该案件移送公安部门，目前公安部门已侦查结束，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此后，常俊才对私建电镀生产线进行拆除，目前1条镀镍生产线、1条镀锌生产线主
要设备已拆除，但仍有部分镀槽未清理到位，且镀槽内仍存有部分电镀液。执法人员对该加工点北侧天星港河水采样，监测结果显示COD浓度为12mg/l，重
金属未检出。该问题基本属实。
综上，信访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18年6月29日上午，泰州市泰兴环保局执法人员王新华、明海涛、陈坚勇会同虹桥镇环保科王国友、黄志峰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1、关于“无环保审批手续擅自扩大生产规模（4条生产线扩至8条）”问题。经查，该公司2001年环评审批时未明确有几条电镀生产线。现生产规模5个车间共
6条镀锌线，与该公司2014年电镀企业整改方案审核内容一致，其中1条手工生产线经泰兴市经信委备案同意保留。该问题不属实。
2、关于“生产时异味重”问题。该公司6条电镀生产线配有6个酸雾废气排气筒和5台生物质蒸汽发生器，废气经水膜除尘后排空。检查发现，车间酸雾采取侧
吸或顶部抽吸方式收集，无法保证全部有效收集，铬酸雾未设置回收利用装置，废气排气筒未设置采样平台和标识牌。该问题基本属实。
3、关于“公司北边的河水发黄”问题。经查，该公司北侧无河流，均为农田，公司北侧、东侧厂界均未发现有外排口。公司建有1套污水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20
吨，含铬废水经还原反应器、沉淀池后，与其他废水混合经集水池、混凝沉淀池、过滤池、活性炭吸附器处理后，排放厂区南侧团结沟。尾水排放口安装2台在线
监测仪，但未与环保部门联网，也未设置标志牌。检查人员对团结北沟河水采样，监测数据显示，锌0.12mg/l，其余重金属未检出。
检查还发现，该公司危废管理不规范，废过滤芯、废包装容器虽进行了收集，但没有按照危废进行申报管理。
综上，信访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17年7月1日，泰州市城管局渣土管理处、环境卫生管理处与泰州市苏陈镇徐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复垦并流转协议》，选择在泰州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
南侧的废弃水塘（占地面积约 45 亩），用于复垦还田。协议明确由泰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利用建筑装璜垃圾对该水塘进行填埋，并在其上填 0.8 米耕作土层。
复垦验收后，填埋水塘 45 亩及周边空闲土地合计 60 亩流转给泰州市城管局渣土管理处使用（土地流转期限为十年，流转费用为每年 1500 元/亩）。协议签订
后，泰州市城管局渣土管理处共填埋建筑装璜垃圾近10万吨。2018年6月30日上午，海陵区委书记、区长陈翔、副区长杭绘东组织区委办主任王鹤、苏陈镇党
委书记拜俊锋、镇长储卫兵、住建局局长汤荣祥、城管分局局长孙宝社、海陵环保局局长周爱玲、水利分局局长张剑对现场进行调查。经现场开挖查验，该填埋
场填埋的主要为建筑装潢垃圾，肉眼可见伴有包装袋等塑料垃圾。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村北侧（紧靠红旗农场开发区）的填埋场，填埋的建筑装潢垃圾中伴
有包装袋等塑料垃圾，存在污染土壤隐患。

6月28日下午，泰州市高港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泰州港核心港区党工委副书记、永安洲镇党委书记蒋向荣委托永安洲镇人民政府镇长王小飞带领分管负责
人李红桂、崔正彬及园区环保办公室何光宏、陆家宽现场检查了园区监控预警管理平台、园区各企业环保设施的运行状况及台账，对园区明渠进行了检查，未发
现有废气超标排放和废水偷排的现象；高永化工集中区内共有22家企业，其中化工企业13家，工贸企业9家。信访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6月28日、29日，泰州市靖江环保局孙涛、杨任远、刘平、吴建华，新桥镇胡飞、赵勇至企业现场调查和监测，该单位正在生产。经查，该单位建有一个39 m3循环
冷却水池，水池共分4格，现场发现在第1格和第2格水面浮有一层油污，该油污一是来自于熔化工段，玻璃熔化放料后，经表面涂有润滑油的剪刀切割，切割时
剪刀需用水冷却，冷却水进入循环冷却水池；二是来自于煤气发生炉，水蒸气和煤发生反应过程中产生少量煤焦油，煤焦油用专门管道排入循环冷却水池。当
冷却水池第1格和第2格中油污达到一定量时，由专人对油污进行清理，清理的油污混入煤中一起燃烧。根据现场检查时观察，产生的油污量很少，且企业未做
记录，2009年环评中也未作评价，故无法统计产生量。
该单位煤气发生炉配有旋风除尘器1套，经监测，根据监测报告（靖环监（纠）字（2018）第（245）号）显示林格曼黑度、烟尘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表2标准，二氧化硫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4标准。
经调查，该单位共有 3 个原料堆场（废酒瓶）露天堆放，下雨时冲刷的雨水经厂南侧水渠（交办件中西侧水渠）排入青龙港。根据监测报告（靖环监（专项）字

（2018）第（064）号）显示：雨水排口中PH、氨氮、化学需氧量、石油类等污染物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一级标准。
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循环池边靠近青龙港侧有两个已封堵的排污口：一个是白色的塑料管、一个是标准的排污口。经调查，白色塑料管是按环评要求在青龙港
边设置的冷却水排放口，因不规范，2013年被环保部门整治封堵，重新建设了规范的排污口。 2016周边有群众至该单位反映冷却水进入青龙港后有油花浮在
水体表面，污染环境，该企业立即封堵了排污口，从此冷却水循环不外排。举报属实。

2018年6月28日，宿城区经现场核查：
中港雅典城B4栋西面3家饭店、烧烤店系兰州拉面、新农村饭店、私房烧烤3家餐饮店铺,前期虽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由于管理不规范，确实存在油烟净化不
彻底污染周边环境和污水向小区内部管道排放问题。

该养猪场未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无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卫生防护距离有居民等环境敏感目标，周围都是村庄，粪便经收集池收集简单处理后用于
返田，因气温较高，臭味蚊蝇对周边村民生活影响较大。

1、十字街道康宝餐具：沭阳县康宝餐具消毒有限公司位于沭阳县十字街道工业区奥尔玛路15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勇。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日清洗餐
具约 2 万套，企业 2016年编制年清洗消毒餐具 1200万套项目自查评估报告，生产工艺为：除渣-初洗-浸泡-精洗-高温消毒-烘干-包装，配备一套废水处理
一体机，企业配备一套废水处理一体机，现场检查时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出水浓度执行国家污水综合排放一级标准，企业现场提供了一份2017年江苏雁蓝
监测科技有限公司监测报告（2017）环检（综）字第249号对锅炉废气、废水、厂界噪声等进行监测，检查结果未见超标。企业自备一台1.5t生物质锅炉配套一台
脉冲式布袋除尘器。检查发现该企业未对无组织排放的臭气进行监测；企业自备一台生物质锅炉，但自查报告中主要设备无锅炉，排气筒设置不合理。
2、庙头镇康世达餐具：经查，该消毒中心于5月初已由庙头镇“263”办公室责令整改，并予以停产。康世达餐具消毒清洗中心有清洗生产线一条，废水经沉淀池
沉淀后排放，对周边村民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企业全称为南京新世纪江南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环保”），位于高淳开发区双湖路 65 号。主要从事环保脱硫脱硝装置生产。
该公司生产项目分二期建设，一期为年配套30套环保脱硫脱硝装置生产基地及其研发中心项目，于2013年3月23日通过高淳县环境保护局审批，企业在建设
过程中生产布局发生变更，于2015年3月24日进行了环评修编并报批，2015年8月14日由高淳区环保局对该项目进行了验收。一期玻璃钢脱硫脱硝设备主
要生产工艺：无碱缠绕纱、玻璃纤维布等浸透—喷射—缠绕—挤压成型—固化—脱膜—修边—活性炭填充—成品性能检测。二期为生产制造基地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于2015年4月13日通过高淳区环保局审批，二期项目不锈钢脱硫脱硝生产车间已建成，宿舍与研发中心尚未建设，因企业生产内容发生调整，已编
制了环境影响变动分析，现正在委托第三方进行环保验收。二期不锈钢设备产能10000吨，主要生产工艺：钢材—下料—焊接—组装—成品。
调查核实情况
6月28日下午，高淳区委常委邢先文带领高淳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联合调查，明确该信访交办件责任单位为高淳经济开发区。
经查，南京新世纪江南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西南侧为永城村、南侧为永宋村，其中西南侧永城村距离江南环保最近，最近住户距离车间围墙约50米。该企业
的主要气味及粉尘排放来自于一期项目的2号生产车间，该车间东段为玻璃钢管生产区，玻璃钢生产工序树脂挥发产生气味。西段为玻璃钢制品打磨区，打磨
过程中产生粉尘。江南环保2号车间东段玻璃钢生产区配套建设了2套有机废气处理设施，西段打磨区配套建设了6台脉冲除尘器。6月20日下午第十五批5
号交办单现场检查时，2号车间部分刷树脂的操作过程中，树脂废气收集率较低，虽然废气治理设施均在运行，但车间内树脂气味较浓，打磨粉尘较多。企业2
号车间6月21日停产，6月28日现场检查时仍在停产整治中。
2018 年 6 月 12 日，高淳区环保局对江南环保无组织排放粉尘、委托江苏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非甲烷总烃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达标（粉尘 0.260 mg/
m3、非甲烷总烃1.90 mg/m3）；2018年6月20日下午高淳区环保局委托江苏纯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江南环保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标（粉
尘0.120 mg/m3、非甲烷总烃0.42 mg/m3）。
综上所述，虽然监测结果达标，但江南环保的废气排放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举报基本属实。
存在问题
一是南京新世纪江南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距离村庄较近。二是该企业虽然废气监测达标，但2号生产车间内气味较重，粉尘较多。三是2号车间部分刷树脂
的操作过程中，树脂废气收集率较低。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凤台南路高架为城市快速路，南北走向。项目于 2005 年获南京市建委立项批复（宁建综字[2005]24 号），建设单位为南京建设工程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5年3月开工，2005年9月竣工，2006年1月建设完成后移交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凤台南路124号小区隶属于武警江苏总队第一支队，建于2002年，2003年入住，院内有2幢6层居民楼共48户。小区位于凤台南路高架西侧，东临凤台南路高
架。小区楼房住宅坐北朝南，楼房距高架直线距离约为30米，临高架一侧未设置窗户。
凤台南路 124 号小区周边有 3 处在建工地，1 处在建工地为南河综合整治工程雨花台区段施工三标段，1 处试桩地块为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南西营村
2017G70 A地块，1处勘探地块为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南西营村2017G70 B地块。
南河综合整治工程雨花台区段施工三标段，建设单位为南京市雨花台区水利工程建设处，施工单位为南京市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施工段为工农泵站

（K6+650）至应天大街（K7+950）示范段；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南西营村 2017G70A 地块为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为南京京瑞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为江苏省江南建筑技术发展总公司，场地内有10台桩机设备；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南西营村2017G70 B地块为幼儿园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为南京雨
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南京勘察工程有限公司，场地内目前有2台勘探设备。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2018年6月28日下午，区环保局副调研员周祖祥、赛虹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浩、区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尤小丽、街道行政检查执法大队长
惠如平、城管科科长陈德平、街道环保负责人陆鹏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核实情况，对124号小区周边工地进行检查。
经调查，凤台南路124号小区直线距离凤台南路高架桥快速路约30米，小区临高架桥一侧没有安装隔声屏，车辆过往容易产生交通噪声扰民，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经现场调查，除南河综合整治工程雨花台区段施工三标段前期存在偶尔夜间22时前施工外，南西营村2017G70 A地块、南西营村2017G70 B地块前期暂无
夜间施工。2017G70A 和2017G70B地块工地负责人介绍，近期项目有过桩基测试和地基勘测，产生噪声。
综上，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凤台南路124号小区距离凤台南路高架直线距离较近，且无隔声屏障。凤台南路高架桥为城市快速路，交通流量较大，存在交通噪声扰民问题。
2、现场检查时3家工地均未施工，南河综合整治工程雨花台区段施工三标段前期存在偶尔夜间22时前施工现象，2017G70A 和2017G70B地块近期有过桩基
测试和地基勘测，产生噪声。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被举报对象为新华二村小区内临时菜场，位于新华二村20栋东侧，为原西厂门街道于2005年设立的新华村路市场疏导摊点群，现由大厂街道负责管理。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6月29日，大厂街道办事处主任余建军、副主任王克龙联合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赴现场进行调查。经查，该临时菜场及周边存在无
序摊点乱披挂、垃圾堆存等行为，现场环境卫生状况较差。检查时未发现明显污水横流状况，经了解，只有雨天菜场内可能存在积水现象；异味主要来自市场内
一家贩卖宰杀家禽的门面，当气温偏高时，异味较为明显。举报反映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该临时菜场及周边存在无序摊点乱披挂、垃圾堆存等行为，现场环境卫生状况较差。雨天菜场内会存在部分积水现象。当气温偏高时，菜场内异味较为明显。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融侨中央花园小区位于奥体中心南侧，分为三期：一期苹果街区（建邺区富春江西街18号），二期枫树街区（建邺区富春江西街28号），三期玫瑰街区（建邺区富
春江西街29号），共计2019户，居住人口约5000人。
目前，该处 86 家商户门店中，从事餐饮经营的共计 13 家。其中，巴山路侧 6 家：“黄焖鸡米饭”（南京市建邺区阿晶小吃）、“西安面馆”（南京市建邺区梅朋餐饮
店）、“巴山大碗面”（南京市建邺区吕家大碗面）、“兰州拉面”（南京市建邺区马占龙小吃店）、“小李汤包”（南京市建邺区柴修龙汤包店）、“沙县小吃”（南京市建
邺区严承林小吃店）；富春江西街7家：“西北牛肉拉面”（南京市建邺区马富祥小吃店）、“巴渝人家”（南京市建邺区李传健饭店）、“沙县小吃”（南京市建邺区林
旺孔小吃店）、“兰州拉面”（南京市建邺区丁海麦提面馆）、“东北粗菜”（南京市建邺区松昕婷餐饮店）、“沈记大碗面”（南京市建邺区谢波小吃店）、“尊宝披萨”

（南京市建邺区尊宝餐饮店）。以上13家餐饮店证照齐全，均已按照要求安装油烟净化以及污水预处理设施，且运行正常。
调查核实情况
收到交办件后，建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相关单位核查处理。6月28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曹康、刘须荣对该处餐饮店证照和经营情况进行了
现场调查。6月29日，区环保局生态科科长屈森虎等会同兴隆街道工作人员周旭等对举报人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核实，并开展监测工作。
经核查，该处餐饮店均按照要求安装有油烟净化器，净化器定期清洗，并留有清洗照片记录。最近一次清洗情况如下：“黄焖鸡米饭”6月3日清洗、“西安面馆”6
月5日清洗、“巴山大碗面”6月3日清洗、“小李汤包”6月5日清洗、“沙县小吃”6月3日清洗、“西北牛肉拉面”6月5日清洗、“巴渝人家”6月4日清洗、“沙县小
吃”6月3日清洗、“兰州拉面”6月4日清洗、“东北粗菜”6月3日清洗、“沈记大碗面”6月3日清洗、“尊宝披萨”6月5日清洗、“兰州拉面”于5月13日更换新的油
烟净化器。6月29日，区环保局对该处13家餐饮店油烟排放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油烟排放浓度均合格。
检查中发现“西北牛肉拉面”、“西安面馆”、“巴山大碗面”3家餐饮店油烟净化器老旧，净化效果会受到一定影响。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西北牛肉拉面”“西安面馆”“巴山大碗面”3家虽然油烟排放浓度合格，但油烟净化器老旧，净化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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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句容市环保局要求句容市景灿餐饮有限公司对酒店室外可能产生噪声的设备采取隔音降噪措施，进
一步降低噪声。
2、句容市景灿餐饮有限公司对外墙通风管道、排风管道进行加固减震及铺设隔音棉、对排风机加装调
速采取减速降噪处理、冷库外机移至地下室；空调外机一侧的外墙过道已安装隔音屏。
3、句容市景灿餐饮有限公司将对空调外挂机应定期检查并维护保养。对排油烟管及室外设备重新再
检查，进一步减少噪声扰民。

1.丹徒区环保局已对威灵施（镇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拟处罚款4.5万元）。
2.丹徒区环保局责令威灵施：

（1）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补办环保相关手续。
（2）不得在该仓库内从事生产及实验活动。
（3）加强对留样的管理，废弃样品须统一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不得直接排入外环境。

1、京口政府下达《加强餐饮油烟排放管控通知书》，要求“辣道坊”等3家单位经营时确保油烟净化装置
正常运行，定期对油烟净化装置进行清洗和维护，尽量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2、京口区正东路街道办将强日常管理工作，确保 3 家单位油烟经有效处理后排放，尽量避免对周边环
境造成影响。

1、针对现场情况，油坊镇政府及时打开南丰收河河闸，组织人员利用长江潮汐变化对南丰收河进行补
水换水，并对沿河垃圾和漂浮物进行了打捞（已于6月28日完成）。
2、油坊镇政府将加强长效管理，并联系专业河道污染治理单位，制定疏浚整治方案，有针对性地采用生
态修复，达到河道自然净化能力，该疏浚整治工程将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同时，对已铺设的污
水收集管网进行排查，对雨、污水混接行为进行纠正，确保生活污水纳管处理（2019年6月30日前全部
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3、镇南小区二期居民点污水收集管网进行排查，对雨、污水混接行为进行纠正，确保生活污水纳管处理

（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南丰收河将成为自然排灌河道。

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责令林慧汽配：
1、停止环境违法行为。
2、喷漆车间完善环保手续，待手续齐全，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到位，经现场核查通过后，方可从事生产。
3、环保手续完善后，按新环评要求重新调整喷漆车间布局。

1、严禁管理趸船在晚上10时之后发电，降低趸船噪声。
2、严格管理，禁止除黄沙石子规定货物外的其他货物作业，禁止夜间作业，禁止风力达到6级以上等恶
劣天气条件下的过驳作业。
3、执行作业前、作业中洒水、喷水，实施湿法作业，避免和降低噪声和扬尘。

泰州市泰兴环保局责令泰兴市永阳弹簧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弹簧五金加工制造项目生产，并对其未批先
建等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同时责令业主常俊才尽快对其私建电镀生产线进行拆除清理，妥善处置
现存电镀液，不得随意倾倒。

泰州市泰兴环保局对泰兴市国宏标牌制造有限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同时责令该公司对
存在的问题迅速制定整改方案，并实施整改。

接到该信访交办件后，海陵区委、区政府密切关注，主要领导多次与市政府、市城管局汇报沟通相关情
况，苏陈镇建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同时，要求填埋主体迅速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填埋物进
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科学的处理方案。目前，泰州市城管局、海陵区政府已联合制定《关于苏陈
镇徐庄村村北建筑垃圾填埋场治理的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成立由市城管局、海陵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
长的工作领导小组。2018 年 7 月 4 日前，由市城管局负责，在苏陈镇徐庄村村北建筑垃圾填埋场现场
布点打井，抽取地下水，通过专门管道集中收集，送污水处理厂处置。同时聘请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上海环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对苏陈镇徐庄村村北建筑垃圾填埋场进行随机取样检测分析。上海环联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底前出具专业检测报告，形成治理建议方案。2018 年 9 月底前海陵区
和市城管局根据专业检测报告和治理建议方案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分解落实阶段
性工作任务、要求、责任人，迅速落实整改措施，确保按序时推进整改到位。
针对个别企业在装卸、检修过程中有少量无组织废气排放的问题，责令相关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加大无
组织废气的收集，对尾气吸收装置进行提升改造，确保无组织废气的有效收集处理。下一步，高港区将
从三个方面抓好整改：
1、对企业开展倒查。通过倒查进一步挖掘企业是否存在偷排污水的线索，及时向社会公开调查结果，
并依法作出处理。2、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定期与不定期组织化工专家深入企业开展检查，严查企业处理
设施运行状态，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将检查结果记入企业环保信用等级评价。3、落实最严格的监
管措施。加强对在线监控平台的规范化管理，实行24小时值班，监控平台适时传输的数据，一旦发现企业
数据异常，立即责令企业停产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坚决予以关停。以严厉的手段倒逼企业提升运行质
态，有效打击超标排放和违法排放行为，净化园区环境质量，使区域环境得到提升。

针对该单位固废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露天堆放）、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责令
改正；责令该单位9月30日前对项目进行后评价。
目前该单位已对固废（废酒瓶）堆场用油布进行覆盖，已对废油和煤焦油进行规范管理；该单位有新技
改项目，在技改项目中“以新带老”进行报批，9月30日前完成。

1、宿城区城管分局会同属地古城街道安排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3家餐饮店铺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责令
立即停业整改，对3家餐饮店铺未达标油烟净化设备进行拆除，并对遗留的排烟孔予以封堵，恢复墙体
原状，地面油污已清洗完毕；同时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单位根据 3 家实际情况，出具施工图，施工单位按
照图纸进行施工，重新设置油烟排放管道和污水排放管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污水排放至城市污水管
网。
2、举一反三，宿城区城管分局会同属地古城街道安排执法人员对该小区存在的类似问题进行排查，确
保全部实现雨污分流，发现的 9 家餐饮店铺存在油烟净化器老化和未经净化油烟直排现象，目前已全
部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责令停业整顿。

悦来镇当场制定出整改方案：28日夜12时前已将443头生猪全部转移清空；29日7时前全部拆除现有
圈舍；29日下午6时前将周围环境彻底清理净化。28日夜里12时，该养猪场生猪已全部转移至宿豫区
一家正规养猪场，29日上午7时圈舍已全部拆除到位。

1、6 月 28 日十字街道已配合县环保局对相关企业进行全面督查，现已对企业进行断水断电，责令整
改。县环保局对该企业通过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
为，处以拾万元罚款；对生活污水未经污水系统处理，通过管道直接外排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
为，处以拾万元罚款。共计处罚20万元。并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2、庙头镇已于 6 月 26 日（县领导 26 日交办同一企业）下午对康世达餐具消毒清洗中心进行了断电、断
水，6月28日上午组织机械将机器设备拆除、搬离。截止2018年6月29日上午11时，康世达餐具消毒
清洗中心的设备已全部拆徐、搬离，取缔排污口。

处理整改情况
1、高淳区环保局责令南京新世纪江南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完成污染治理设施配电监管系统的安装
任务，并投入使用，对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实行24小时监控，保持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在符
合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玻璃钢生产车间尽可能密闭管理，进一步提高车间废气、粉尘收集处理效率。
2、高淳区环保局对南京新世纪江南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号车间树脂废气未有效收集的环境违法
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于 6 月 25 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高环罚告字[2018]56 号），责令企业采
取有效措施减少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排放，罚款人民币62000元整。
问题解决情况
1、高淳区环保局已对南京新世纪江南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号车间树脂废气未有效收集的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目前该公司已完成配电监管系统安装。
2、该企业2号车间已于6月22日停产整治，于6月25日制定整改方案，目前正在对治理方案进行优化
论证。2号车间的整治工作经高淳区环保局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处理整改情况
1、针对凤台南路124号旁凤台南路高架桥快速路存在交通噪声问题，2018年3月7日市政府批准市交
通运输局上报的南京市主城区部分快速路交通噪声治理第一批建设项目（宁府办文[2018]507号）已将
该小区声屏障建设项目列入其中。第一批治理项目已于 2018 年 6 月 1 日获市建委批复（宁建审字
[2018]243号）。市交通运输局将按建设程序加快推进该小区声屏障建设项目实施工作，争取早日建成
使用。
2、2018 年 6 月 29 日上午，雨花台区环保局要求 3 家工地负责人依法依规进行施工，施工时合理布局，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噪声对居民影响。未办理夜间施工许可情况下严禁夜间施工，夜间施工必须进行公
示，告知居民获得理解。
问题解决情况
1、市交通运输局将按照市政府批复要求加快凤台南路高架桥临凤台南路124号小区隔声屏建设工程。
2、区环保局将加强施工期对工地的检查，无夜间施工许可审批严禁夜间施工，并要求工地施工时做好
减振降噪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夜间施工必须进行公示，告知居民获得理
解。
3、赛虹桥街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队、赛虹桥社区将按照区环保局要求安排专人巡查管理。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北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菜场及周边无序摊点乱披挂行为进行现场规范整治，恢复现场秩序；同
时对路面进行全面清洗、保洁。
2、大厂街道办事处加强排水治理及巡查和保洁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措施，杜绝污水横流现象，针对活禽
宰杀摊点，将加强保洁、减少异味影响。
3、大厂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9月底完成该菜场集中疏导、搬迁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菜场无序摊点乱披挂行为已完成整治；菜场内积存垃圾已清理，路面已全面清洗、保洁，现场已恢复整
洁。

处理整改情况
1、建邺区环保局、兴隆街道督促“西北牛肉拉面”、“西安面馆”、“巴山大碗面”3家对油烟净化器进行更
换，改善油烟净化效果。
2、区环保局、兴隆街道将定期对该处餐饮店进行检查，督促店家按期清洗油烟净化器，建立健全清洗台
账，避免油烟扰民情况发生。
问题解决情况

“西北牛肉拉面”、“西安面馆”、“巴山大碗面”3家已于6月29日完成油烟净化器更换，新装具有CEP认
证标识的油烟净化器。


